附件

山西省民政厅关于开展维护核心、见诸行动

主题教育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重点安排

	动员部署

（4月---5月）
	根据省委部署要求，制定山西省民政厅开展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案》，机关各支部、直属各党委（总支、支部）制定具体方案，5月15日前召开党员大会进行动员，作出安排部署，5月17日前将方案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深入实施

（5月---12月）

深入实施

（5月---12月）
	 党委（党组、总支）

党委（党组、总支）
	1、组织集中学习研讨。5月，以中心组学习为主要形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理解确立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伟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维护核心作为根本政治要求，转化为思想自觉、党性观念、纪律要求和实际行动。

	
	
	2、开展“四个对照”回头看。6月份，对照中央上一轮巡视山西指出的问题，对照中央近期巡视中直部门和有关省（市）指出的共性问题，对照前两轮省委巡视指出的问题，对照本单位民主生活会剖析的问题，认真进行“回头看”抓好整改落实，践行党章党规，倡导和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加强党内政治文化生活建设，推动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3、抓好学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交流。7月，厅机关组织开展学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交流活动，分层次、分领域推选一批学得深、用得实、效果好的先进典型，把学用系列讲话提高到新水平。积极参加省委召开的“学以致用、以用促学，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交流会。 

	
	
	4、集中宣讲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辉煌成就。厅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辉煌成就主题宣传。党组成员到分管的基层单位党组织和处级领导干部到所在支部讲专题党课。重点讲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讲清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党心民心所向，讲清山西在党中央领导下从“乱”到“治”、正在迈向“大治”的历史性变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自觉拥戴核心、坚定维护核心、绝对服从核心、始终紧跟核心。

	
	
	5、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围绕中央和省委部署的重点工作和重大改革，分层次、有节奏召开推进会，以重点工作和重大改革的实际成效体现“四个意识”和维护核心。尤其是要坚持把深化落实扶贫攻坚兜底任务、抓好涉军信访工作、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夯实基层民主自治基础、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等重点工作抓紧抓实。牢固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民政工作新理念，用改革的思维和办法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增强改革针对性和实效性，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6、结合检查总结上半年工作推进落实。三季度，运用督促检查、群众评议、对标先进和建立主要负责同志抓改革台账举措，对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抓工作落实进行专项督查，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推广好的经验，营造干事创业、勇创一流浓厚氛围，提升整体工作效能和水平，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7、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大召开后，采取干部大会以及系列报告会、新闻宣传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抓好大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步。

	
	
	8、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12月，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对照中央《意见》和省委《实施方案》，在深化思想认识、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谈心交心、认真对照检查的基础上，严肃认真地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再接再厉。

	
	党 支 部
	1、组织集中学习。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支部全体党员学习会议，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5月重点抓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深刻理解确立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增强维护核心、见诸行动的政治自觉。

	
	
	2、交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心得。党支部要组织党员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以应知应会应做为着力点，联系工作岗位交流学习心得，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实际工作中。

	
	
	3、讲好“七一”党课。着重讲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讲清山西在党中央领导下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讲清党员应当履行的职责使命，在全面走向“大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4、做好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基层党支部要及时组织党员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并通过多种载体和方式，向广大群众进行深入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5、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年底前后，组织召开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分析评估

（年底）
	年底，厅党组对开展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专项检查，做好分析评估，提出巩固引深意见，厅直各党组织于11月10日前向厅党组上报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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